翻  译  合  同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LT05--

乙  方： 深圳蓝天翻译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      关于甲方委托乙方进行资料翻译事宜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互利、自愿原则上，经协商签订本合同，共同信守。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1． 翻 译  类 型：笔译

2． 翻 译  语 种：      文 译成       文

3． 甲方向乙方提供有关书籍、资料，作为乙方翻译的参考资料。

四．翻译费 单 价：      元人民币/千字符，若需加急，则加急费为总价的    %。

五．翻译费 总 额：翻译完毕后，按实际字符数计算。超过500字符的按1千字符计算，不超过500字符的收取翻译费单价的50％收取。

六．定 金  总 额：        元人民币

七．文件交付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翻译时间从乙方收到预付款后第二天开始计算）

八．翻译稿交付条件：翻译完毕，甲方付清全部翻译费后乙方方可交稿，否则乙方拒绝交付翻译稿。

九．乙方应当保证译文的翻译质量达到行业公允的水平，如对译文的翻译水平发生争议，应由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判，或者直接申请仲裁。

十．乙方必须在合同规定时间内交付翻译稿。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交付翻译            稿时，须向甲方说明理由，并达成谅解，从新规定时间。如果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不能按时交付翻译稿时，乙方要负相关责任。

十一．翻译稿完成后，甲方必须付清全部翻译费，否则乙方拒绝交付翻译稿，而且在通知甲方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不付翻译费时，甲、乙双方认定为违约行为。因此甲方要负相关责任。

十二．乙方只对译件的正确性负责，对译件的内容、来源、用途以及使用译件所产生直接或简接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十三．乙方保证不泄露翻译稿件的客户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。对于甲方委托的翻译稿件中所涉及内容及相关信息，乙方不得泄露稿件中的任何内容及商业秘密。

十四．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纠纷，应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。如果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，提交到当地仲载机构解决。

十五．本合同书自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，传真复印件同具有法律效率。

十六．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

代  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 表：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
















